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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優點： 

論述詳盡，從正反方面深入探討爭點。 

 

二、格式應注意之處： 

1. 建議在每頁底部標明頁碼。 

 2. 文字之全半型建議統一。 

    (1) 如：題目中的「５０萬元」、通訊軟體「ｌｉｎｅ」與本題中， 

     「line 」上面。 

 3. 註解格式建議統一。 

    (1) 如：註解 3 的「頁 338」與註解 6 的「339 頁」 (圖一)。 

 

圖一 



 4. 註解與本文建議使用同一字型。 

 5. 註解 2、 3、 6 未標示書名 (同圖一)。 

 

三、內容應注意之處： 

 1. 「構成刑法第 220 條準文書」宜改為「符合刑法 220 條準文書之要件」語意較 

  為通順 (圖二)。 

 

圖二 

 2. 「會因為認為這文書」改為「則因此類文書」語句較為通順 (圖三)。 

 

圖三 

 3. 圖四之內容，係屬三、(一)之下之補充 (圖五)，建議可以註解方式置於其    

下，或是於其下另開一小節詳述之，如置於整段報告之尾端，會有語意不完全    

之感。 

 



圖四 

 

圖五 

    4. 「本文甚為牽強」應改為「本文認為甚為牽強」(圖四)。 

 

四、總結： 

    此份報告將整個題目的解題過程論述得很清楚，開標也足夠明確，令讀者可以很

快速且順暢地閱讀。惟有些許細節之處未為注意，建議校稿時可以多看幾次。另外本

組認為除了解題過程外，如果可以再增加一些書上的學說見解作為補充，應該會讓整

份報告更好！ 


